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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辽河人民法院收到一封满是真挚谢意的感谢信，落款是案件当事人金某；与此同时，金某的母亲周某也捧着一

面锦旗专程赶来。这场迟到了20年的抚养费追偿案，在法官的悉心审理与温情调解下圆满落幕，既守住了法律的刚性底

线，也传递出司法为民的温情，让一段陈年恩怨得以释怀。

承诺落空激起多年怨愤

时间回溯到1999年，周某与胡某离婚

后不久，女儿金某呱呱坠地。然而，胡某

不仅拒绝与周某复婚，更是对女儿避而不

见，丝毫没有承担抚养义务的表示。

此后，周某独自扛起抚养女儿的重

担，而胡某从未尽过一天父亲的责任。直

到2020年，65岁的胡某通过亲子鉴定正式

确认了与金某的亲子关系。父女俩有过

短暂的融洽相处，可这份短暂的温情很快

就消散了：胡某此前曾许诺，要将一套房

屋过户给金某，却转头就将房产转给了其

他子女。希望落空的金某伤心不已，周某

看着女儿委屈的模样，又想起自己多年的

艰辛，积压多年的情绪彻底爆发。“他既然

认了女儿，就该尽父亲的责任，当初许诺

的话不算数，这么多年的抚养费也一分没

给，不能就这么算了！”周某下定决心，要

为自己和女儿讨一个公道。

法官搭起换位思考桥梁

为维护自身及女儿的合法权益，周某

一纸诉状将胡某诉至辽河人民法院，要求

其支付金某自出生至成年的抚养费，共计

35万元。庭审现场，双方剑拔弩张。胡某

辩解：“我这些年没固定工作，哪有能力拿

出35万！再说了，原告应该是金某，她周

某凭什么告我？”

面对激烈的争执，承办法官王雪洁没

有急于判决，而是先安抚双方情绪，耐心

梳理案情。她深知，这起案件看似是简单

的抚养费争议，背后却是一位母亲多年的

含辛茹苦，以及一名子女对父爱的渴望与

失望。“法律要解决的不单单是金钱数额，

更要回应这些年被辜负的情感与责任。”

王雪洁的话，温柔却有力量。

随后，王雪洁多次与双方沟通，一边

细致核查证据，确认胡某在金某未成年期

间虽无稳定工作，但有养老金、误工费补

偿等收入，具备一定的抚养能力；一边耐

心向胡某释法明理：“抚养子女是父母的

法定义务，不会因为没有书面约定就消

失，也不会因为你没有固定工作就免除。”

同时，法官也劝说周某换位思考：“我

理解你这些年的不容易，但也要考虑到胡

某的实际收入情况，最终的目的是化解矛

盾、拿到应得的补偿。”周某听着法官的劝

说，眼眶泛红，缓缓说道：“我就是想让他

知道，养孩子不容易，他欠我们母女的不

只是钱，还有一份责任。”

公正判决让她打开心结

经过法官的反复调解与细致工作，案

件终于有了结果。法院认定，直接抚养子

女的周某主体适格，其诉求于法有据，结

合胡某的收入情况、本地生活水平及金某

的实际成长需要，最终酌定胡某支付抚养

费9万元，驳回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拿

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周某悬着的心终于

落了地，积压多年的委屈也渐渐消散。“谢

谢法官给了我们一个公正的说法，也让我

彻底打开心结。”周某握着王雪洁的手，声

音哽咽却满是释然。

家事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这起

抚养费纠纷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案件

审理，更是一次情感的抚慰与心灵的

救赎。辽河人民法院始终坚持法理

与情理并重，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融入每一起案件的审理中，既严格

适用法律、维护公平正义，又体察百

姓冷暖、传递司法温情，让司法阳光

照亮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后记

法槌落下，给父爱缺位多年的委屈画“句号”
——辽河人民法院以温情司法为母女解心结护权益

本报驻盘锦记者 孙硕辰

“家里困难，没想到法院不仅让我缓交诉讼费，

还指导我申请了法律援助，帮我解决了大难题。”日

前，一起医疗纠纷案件的原告蔡某在宽甸满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立案庭激动地说道。

蔡某曾因身体不适在某医院就诊，经诊断为左

侧脓胸伴肺炎、左侧胸腔包裹积液积气、左侧胸膜钙

化，随即入院接受手术治疗。术后，蔡某持续出现左

侧胸腔疼痛、呼吸困难等不适症状。蔡某就此与院

方沟通未果，身体状况始终未能好转，逐步丧失劳动

能力，生活陷入困境。因家庭经济条件困难，无力聘

请律师及承担诉讼费用，蔡某一度想要放弃维权。

在家属与邻里的鼓励下，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

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咨询。

立案庭工作人员听取蔡某诉求与实际困难后，仔

细核查其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经审查确认蔡某符合

诉讼费缓交条件。工作人员主动向其讲解司法救助相

关政策，全程指导他填写《缓交诉讼费申请书》，协助其

完善申请材料，高效办理了诉讼费缓交审批手续。同

时，工作人员详细告知蔡某可申请法律援助，并主动对

接司法行政部门，为其提供申请指引与沟通协助。

困扰已久的维权难题得到有效解决，蔡某对法

院暖心、高效、便民的司法服务十分感动。他说，正

是有了法院的司法救助与贴心帮助，才让他迈出维

权的第一步，他真切感受到司法的温度与力量。

根据《丹东法院优化营商环境十六条举措》中的

重要内容，丹东法院积极推进诉讼费缓、减、免交司

法救助服务转型升级，由传统“被动申请”转变为“主

动保障”。目前，丹东两级法院已全面建立“主动排

查、主动告知、主动指导、快速审批”工作机制。诉讼

服务工作人员在接待当事人过程中，主动了解核实

家庭经济状况，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困难群众，第

一时间宣讲政策、全程指引办理，确保救助政策应知

尽知、应享尽享。同步简化审批流程，实行“当日申

请、当日审查、快速审批”，大幅提升办理质效，有力

保障了困难群众平等行使诉讼权利。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司法的力度与温度，

丹东法院持续厚植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民生底色。

为有效推动家事纠纷实质化解，

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通过开展家

事审判专业化试点工作、推动法院专

业化审判与妇联等社会力量深度融合

等方式，探索推出“专联共治·三链融

合”家事纠纷审判机制，推动家事领域

矛盾纠纷实质化解、有序化解。

聚焦“专”
提高案件审理效率

重视家事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

确定小市人民法庭为家事少年审判

专业化法庭，由具有一定社会阅历、

善于做群众工作、办案经验丰富的法

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组建家事少年专

项审判团队，聚焦离婚、监护权、赡养

等高频纠纷，推行“专业团队+简易程

序”组合模式，通过流程优化减少冗

余环节，缩短平均结案天数，切实让

法官“沉下心”与群众“面对面”。

聚焦“联”
有效助力纠纷化解

与本溪县妇联共同签署《关于加

强家事纠纷预防化解联动推进妇女

儿童权益保护协作的实施意见》，强

化“前端预防+后端保障”双轮驱动，

旨在最大程度发挥法院和妇联职能

优势、拓宽妇女权益保护工作的思路

和方法，通过专业化调解与柔性司法

结合，实现家事纠纷调解率和化解率

双提升。与辖区内司法所、社区等组

织精准对接，联合开展纠纷预防化解

和普法宣传活动，为基层群众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不断提升普法针对性和

实效性。

聚焦“链”
全链条优化司法服务
以“职能链整合”为抓手，深入推

进一站式建设，派出法官及法官助理

130余人次入驻本溪县综治中心，接待

群众法律咨询及来访60余人次，以指

导调解、司法确认等方式化解家庭婚

恋纠纷28件。

以“主体链贯通”为关键，加强与本

溪县人民检察院、本溪县民政局等机

关沟通协作，与本溪县妇联共同调处

一起高龄再婚老人赡养纠纷案，该案

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多元解纷案例库。

以“时空链覆盖”为目标，结合辖

区各村镇特点设立诉讼服务站、法官

联络站等司法便民服务点，实现全周

期守护，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

“专联共治·三链融合”助力家事纠纷实质化解
王莉力 本报驻本溪记者 刘妍

司法救助从“申请办”
到“主动办”

王茵 本报驻丹东记者 王大海

F 经验展台

消费遇到陷阱
教您依法维权

日前，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凡河新区双燕天河城开展普法

宣传活动。法院干警通过摆放展

板、发放手册、提供咨询等方式，

向群众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知

识，重点讲解“霸王条款”维权、网

购纠纷处理等热点问题，有效引

导群众理性消费、依法维权，取得

了良好的普法效果和社会反响。

葛峥
本报驻铁岭记者 江海峰 摄


